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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山市
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范围和

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  《江山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范围和适用税额标准》已

经市政府第 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HJSD01-2024-0001

江政办发〔2024〕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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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山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范围

和适用税额标准

为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，鼓励企业转型升级，促

进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

税暂行条例》和《浙江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》（浙政发〔2007〕

50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市发展现状，现将江山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土

地等级范围和适用税额标准发布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除乡行政区域外，本市辖区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。

二、土地等级及范围划分

江山市范围内土地等级划分为四级，具体征收范围划分如下：

一级用地范围：东以江东大道为界；南以景星路－南门路－

西山路为界；西以南门路与西山路接口－沿西山山脊至北泉街－

礼贤路与迎宾大道接口为界（含文教西路至沪昆铁路界止）；北

以迎宾大道为界（上述路段均含道路两侧）。

二级用地范围：各街道除一级用地以外的生产经营用地；经

济开发区所辖及代管范围的生产经营用地；贺村镇所辖生产经营

用地。

三级用地范围：四都镇、峡口镇、上余镇（经济开发区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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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外）、新塘边镇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用地。

四级用地范围：未划入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用地征收范围的其

他建制镇应税生产经营用地。

三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

一级用地：每平方米每年 12元。

二级用地：每平方米每年 9元。

三级用地：每平方米每年 6元。

四级用地：每平方米每年 3元。

四、本通知自 2024 年 4月 21日起施行。原《江山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减免政策促进土地

集约节约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江政办发〔2021〕5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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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监

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

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20日印发


